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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黃柏昇
電話：04-37061067
電子信箱：e-s555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資字第11565002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課程說明 

(A09030000E_1156500274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署訂於115年6月16日辦理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通安

全通識教育訓練「全民必懂的AI通識課」，請轉知所屬人

員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貴機關教師及行政人員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知能，

特辦理旨揭教育訓練，採線上授課方式辦理，免報名。

二、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課程名稱：全民必懂的AI通識課

(二)時間：115年6月16日(星期二)，下午2時至5時。

(三)講師：陳玟錚顧問。

(四)線上課程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epKyL7

三、請參訓人員依統一名稱格式(格式：單位名稱-中文全名，

如：國立○○高級中學-王小明)進入線上課程，以便課後

時數比對作業，如未依格式進入致無法辨認身分者，恕無

法提供研習時數。

四、參訓人員如具公務人員、約聘僱等身分，於達成課程通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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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件(課後評量須達70分以上，且上線時間達2小時)後1個

月內，將由本署匯入3小時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時數至

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」(須具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身

分)。

五、課程相關規定及研習時數核發條件請詳附件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(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除外)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財團法
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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